
報告人： 張秋蘭主任 

2018年2月8日 



壹、教師聘任(新/續聘) 

貳、勞保(加/退保) 

叁、職員出勤與差假說明 

肆、勞僱型學生兼任助理、臨時工、 

        工讀生契約與出勤 

伍、專案計畫人事費系統作業程序說明  

陸、業務移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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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用員額
經簽准 

應載明擬聘編制內 
專任教師 

召開系、 

院教評會 

聘簽核可 
應隨附：核准進用
簽呈、履歷資料、
教師證書、系院教
評會紀錄等相關資
料會簽教務處、會

計室、人事室 

送校教評
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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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教評會日期晚於
聘任起日，自校教
評會日期起聘 

校教評會時間 
上學期 下學期 
9月   3月 
11月  5月 
1月   7月   



人事室
製發新
學年續
聘名冊 

各系將續聘名冊
填上新學年擬授
課程送系所主任、
院長簽可送回人

事室 

人事室將
續聘資料
彙送校教
評會 

(5月下旬) 

人事室製
發聘書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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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每年五月 



進用員額
經簽准 

召開系、 

院教評會 

聘簽核可 
應隨附：核准進用簽
呈、履歷資料、工作
計畫書、教師證書、
系院教評會紀錄等相
關資料會簽教務處、

會計室、人事室 

送校教評
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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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教評會日期
晚於聘任起日，
自校教評會日

期起聘 

校教評會時間 
上學期 下學期 
9月   3月 
11月  5月 
1月   7月   



續聘案經 

簽准 
檢附工作成效報告

書、計畫書 

召開系、 

院教評會 

聘簽核可 
應隨附：核准續聘簽呈、履
歷資料、工作成效報告書、
計畫書、教師證書、系院教
評會紀錄等相關資料會簽教
務處、會計室、人事室 

送校教評
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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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期屆滿前
二個月 



擬聘職稱應填寫正確 
專/兼任?專任/專案?

職級? 

由最高學
歷由上往
下填 

無大專學
歷者應填
最高學歷 

專業技術
人員合計
年資應達
規定 

具教師證
明者應查
填並檢附
影本 

續聘人員應重新檢視聘簽內容正確性，
勿以舊檔案未修正直接送出造成錯誤! 

已是現任
教師續聘
者，經歷
應填已在
本校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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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依據應與擬
聘職稱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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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簽經校長核可始
送校教評會，勿以
為聘簽送至人事室
就完成送校教評會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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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於秘書室網頁查詢校
教評會預訂日期，於擬
送日期前應完成前置相
關流程(流程請見前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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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職與經歷要有 
大葉大學經歷 

以畢業證書上
所載畢業年月

查填 

大葉大學經歷迄日不能
短於送校教評會月份 

查填所學屬學系系
名，系統上無相符
可選時可手動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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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聘 續聘 

系所提出聘任簽 

系教評會通過 

院教評會通過 

會簽教務處確認課程 

會簽會計室 

會簽人事室審核文件 

上呈副校長 

校長簽核 

系所提出聘任簽 

系教評會通過 

會簽教務處確認課程與不及格率 

會簽人事室審核文件 

上呈副校長 

校長簽核 



本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第3條 

1.本校專任教師中，相同學術專長領域之教
師授課均已達基本授課時數規定。 

2.本校無此學術專長領域之教師。 

3.本校課程有需要實習或業界經驗者。 

4.對本校業務改善、提昇教學、研究等其他
能有具體助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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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第6條 

1.以新學期開始前完成聘任程序為原則。 

2.未依前項原則提聘，致有逾期聘任情事
者，應為不予受理該兼任教師聘任案。 

3.其授課需求，由該系（所、學位學程、
中心）主管協調所屬教師負責授課。 

4.所需授課鐘點費，由提聘單位自行籌措
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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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在本校兼任  新聘程序 

曾在本校兼任 

中斷聘任在1年以上 
新聘程序 

聘任單位變更 

學期中取得高一等
級教師證書或學歷 

次學期起得
申請改聘以 
新聘程序 

中斷1年內+聘任單
位未變更 

續聘程序 

學期開始後聘任聘期：自系(院)教評會通過之日起
至學期或學年結束之日止。 



系所提出聘任簽 

系教評會通過 

院教評會通過(專業技術人員須經過外審程序) 

會簽教務處確認課程 

會簽會計室 

會簽人事室審核文件 

上呈副校長 

校長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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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提出聘任簽 

系教評會通過 

會簽教務處確認課程與不及格率 

會簽人事室審核文件 

上呈副校長 

校長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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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級 
第4條 

 曾任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3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具體事
蹟者。 

 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工作15年以上，具有特
殊造詣或成就者。但獲有國際級大獎者，其年限得酌減之。 

副教授級 
第5條 

 曾任助理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3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具體
事蹟者。 

 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工作12年以上，具有特
殊造詣或成就者。但獲有國際級大獎者，其年限得酌減之。 

助理教授級 
第6條 

 曾任講師級專業技術人員3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具體事蹟
者。 

 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工作9年以上，具有特殊
造詣或成就者。但獲有國際級大獎者，其年限得酌減之。 

講師級 
第7條 

 應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工作6年以上，具有特
殊造詣或成就者。但獲有國際級大獎或經認定確屬學校教學
需要之人才者，其年限得酌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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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擬聘任資格 

•講師具碩士、助理教授具博士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16、16條之1 

•聘各級專業技術人員1.年資符合 2.外審點數要達到各學院標準 

檢齊應附資料 

•本校職員聘兼任教師要有校內兼課同意書 

•他校專任教師兼課要有他校同意函或文件 

•最高學歷證明文件影本 

•具教師證書者要有影本 

•兼任為必修者要附說明 

•國外學歷者要有入出境證明文件駐外單位驗證 

•具本職教師請檢附在職證明(最常遺漏) 

•外籍教師要先申請工作許可始可工作；請附居留證，以利後續投勞保 



兼任教師應於每學期依學校規定期限自行
至本校教師資訊系統登錄切結是否具本職
等資料。 

聘任單位應於每年八月十五日前及每年二
月十五日前，向人事室回報其所聘兼任教
師應聘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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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遇需新開設課程或已完成聘任作業之兼
任教師，因故未開課、中途辭聘者，應由
聘任單位以書面敘明理由通知人事室辦理
人事、投保資料異動，並由原聘單位安排
後續課程相關事宜。 

本校兼任教師聘任後如因學生選課人數未
達開課標準，經教務處通知聘任單位後，
聘任單位應以書面或電子郵件通知兼任教
師停止開課，並依相關辦法辦理後續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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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教師聘任辦法第13條 
1.於本校授課滿六學分者。  
2.對本校有特殊貢獻，經系所審核通過者。 
3.申請升等 
限以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證書後，於本校
任教滿六年以上、於本校授課滿六學分
者。得比照本校專任教師之規定申請升
等。 

送審作業所需審查費用，由兼任教師本
人負擔。 

需配合本校每學期辦理一次之作業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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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教師資格審查院系承辦同仁，應遵守
保密原則處理審查業務。 

送審人不能自行提報外審委員建議名單。 
自107年2月1日起，送審未通過案件應由人
事室上傳教育部，爰請各系教評會承辦同
仁遇受理教師資格審查案(含教師升等案)，
應先請送審人先自行至教育部「大專教師
送審通報系統」(可至人事室網頁作超連結)
填寫個人送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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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保局 

1.到職加勞保；離職退勞保。 

2.只要有聘僱關係，就需替員工加保勞保。 

3.在聘約期間不可以退保勞保。 

教育部 

1.為“未具本職”兼任教師提繳勞工退休金。 

2.每學期必須提報兼任教師是否具本職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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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教師欲辦理勞保退休，請領勞保老年
給付 

1.勞保局退回老師退休申請。 

2.老師要求本校幫其退勞保違反勞保局
規定。 

兼任教師欲提高勞保薪資投保 

1.需依照實際薪資加保勞保。 

2.以每三個月平均薪資調整投保級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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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提聘 

每年 

12月/5月 

是否具本職 

每學期末 

1月25日 

7月25日 

系所名單確認 

每學期末 

1月29日 

7月29日 

退保日期 

每學期末 

1月31日 

7月31日 

加保日期 

每學期初 

2月1日 

8月1日 

每學期需提
報教育部 

教育部規定：
為未具本職
教師提繳勞
工退休金 

製作聘書 

以此依據
做加退保
勞保作業 



聘僱起訖日期、金額請填寫正確。 

因系統尚未完成建置，請先與兼任助理、
工讀生確認其在其他單位工讀日期，盡量
避開，避免加保金額過高。 

請與兼任助理、工讀生溝通，務必於預定
工讀時間到班，避免加保，但未上班，造
成聘僱單位與學校額外支付保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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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勞保人員包含： 

1. 編號F人員。 

2. 編號S教師。 

3. 編號P兼任教師。 

4. 總務處臨時工。 

5. 學生兼任助理人員(勞務型、工讀生、臨時工)。 

除學生兼任助理人員外，報到日即為投保日。 

學生兼任助理有出勤，即須幫學生投保勞保。 

學生兼任助理人員投保勞保自107年1月1日起
進行線上系統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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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期限：請最遲於投保前一日下午三點 

                       前將資料送審 

投保方式：線上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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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份 入  口 

教 師 教師資訊系統http://tis.dyu.edu.tw/ 

職 員 行政資訊系統http://uis.dyu.edu.tw/ 

學 生 學生資訊系統http://sis.dy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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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正確填寫經費類別、加退保日期、金額。 

系統有估算保費功能，但並非最終扣繳金
額 (視學生是否有在其他單位工讀而定) 。 

勞務型兼任研究助理，每日不得逾8小時。 

學生應安排課餘時間學習或工作，不同計
畫間之學習或工作時間不得重疊。 



編號F、S、總務處園藝臨時工到職時，一
併投保健保。 

兼任教師可自行選擇是否投保健保。 

學生兼任助理投保健保條件： 

–依據行政院衛生署84年7月4日衛署健保字第
84031133號函釋 

1. 每日到勤者 

2. 非每個工作日到勤者，其每週工作時數滿12小
時(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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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教師、兼任助理(勞務型、工讀生)未於
本校投保健保，兼職薪資所得一次給付達
22,000(107年1月1日起)，就會被扣二代健保
補充保費。 

扣費單位按費率1.91%扣取並繳納補充保險
費與健保局。 

例如：給付工讀生28,000元/月，且未在本
校投保健保，學生會被扣535元補充健保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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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聘任單位於107年2月23日前請兼任教師
上線填寫是否具本職聲明。 

網址： http://tis.dyu.edu.tw/ 

系所單位可從”兼任教師確認名單”系統看到
該教師是否已填寫完畢。 

網址： htts://dept.dyu.edu.tw/ 

新聘教師是否已建檔完成，也可從該系統
是否看到其資料而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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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務必於107年2月23日前，請兼任教師完
成是否具本職聲明。 

勞保局要求資料務必正確! 

兼任教師登錄切結系統資料，負自行舉證
責任，倘其因未依期限或有誤載等情事，
致影響個人權益時，由兼任教師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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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如有疑問請洽人事室電話 

04-8511-888分機1706 



職員在規定出勤時間扣除午休需滿8小時，8:00-8:15 彈
性車程時間，須補足時間後刷卡下班。 

適用勞基法人員於周六(休息日)或周日(例假日)需出勤
時，需事先在差勤系統申請 “休息/例假日”調移。請務
必符合每兩週須排定2日例假日，每四週須排定4日休
息日。休息日與例假日之改調以當月為基準。  

調移之休息日或例假視同正常上班日，因此以8小時為
工作時間，未足一天須請假(補休、特休假、事假等)。 

出差請於出差日前於差勤系統事先提出申請。 

一級主管海外出差校長口頭報告差勤系統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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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出差旅費報支表請送就學服務中心報
支差旅費。 

差勤系統之異常請兩週內處理完成。 

以差勤 APP簽到退，請注意登錄時的身分，
須為 “職員”非 “職員來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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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刷卡 

42 



無效刷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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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依據大葉大學勞僱型學生兼任助理動權益保 

障處理要點 

 

 

 

 

 

學生出勤時間須扣除中午休息時間及上課時間，一
天工時最多8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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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名稱 薪資 投勞保 簽訂契約 登錄資料 出勤簽到退

專案助理 固定薪資 
兼任助理契約

書

臨時工 時薪$140  臨時工契約書

校內經費類工讀生 時薪 $140  工讀生契約書 X
以書面方式簽

到退

專案計畫類

學生須登錄專

案計畫人事費

系統作參與計

劃維護

學生須登錄專

案計畫人事費

系統簽到退

依據大葉大學勞僱型學生兼任助理動權益保障處理要點.pdf
依據大葉大學勞僱型學生兼任助理動權益保障處理要點.pdf
依據大葉大學勞僱型學生兼任助理動權益保障處理要點.pdf
依據大葉大學勞僱型學生兼任助理動權益保障處理要點.pdf
依據大葉大學勞僱型學生兼任助理動權益保障處理要點.pdf
依據大葉大學勞僱型學生兼任助理動權益保障處理要點.pdf


1. 簽訂契約書 

2. 契約書用印完成後，影本送人事室 

3. 請學生登錄系統，完成參與計畫維護(可參考系
統說明) 

4. 工讀前一天加勞保 

5. 工讀當天登入系統簽到退 

6. 工讀費報支，印出工讀時數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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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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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參與計劃維護：學生工讀資料
與計畫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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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生須具備效期
內工作資格 

以支領時薪方式工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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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列印工讀時數 

4.工讀時數申請 

6.忘刷列印工讀時數(限當日到班上
班或下班忘刷) 



 職位異動(主管異動、教職員離職退休、調
任單位等)需繳交業務移交清冊 

1.一級主管 

2.二級主管 

3.一般教職員工 

業務移交清冊置於人事室網站檔案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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